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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正內容 



貳、修正內容 

❖修正增加定義總碳氫化合物(THC) 

◆名詞定義： 



 ◆VOCs洩漏管制：檢測相關條文及管制規定 

貳、修正內容 



貳、修正內容 



貳、修正內容 

❖修正監測設施設置及紀錄、申報規定(§6) 

 ◆廢氣燃燒塔 

廢氣流量、成分及熱值監測設施規範回歸 CEMS管理辦法 
保留母火溫度監測設施性能規範，並依 CEMS項目一併連線 
明確規定水封槽採壓力計型式，並設於水封槽前 

❖修正使用計畫審查規定(§8) 

減量計畫書修正為改善計畫書 
新增補正、最終裁量(依使用門檻逕行核定)規定 



貳、修正內容 

❖使用事件之通報、說明、提報(§9) 

 ◆廢氣燃燒塔 

❖加嚴改善計畫書提報規定(§10) 

新增VOCs及SOx排放量最低門
檻，強化減量計畫書功能  

新增超標後使用燃燒塔應執行批
次採樣 

以地方主管機關已核定之空污費
排放量為基準 

改善計畫書提報規定 



貳、修正內容 

❖工廠配合事項 

 ◆廢氣燃燒塔 

燃燒塔資料提報格式 1. 塑化麥寮一廠每年第四季季管
制申報紀錄一併提供該年度原
油處理量(單位:百萬桶)。 

2. 每年第四季季管制申報紀錄一
併提供該年度逐日廢氣累積流
量及操作時數(均為扣除干擾
值)，用於比對空污費申報資
料正確性之比對。 

3. 配合改善計畫書提報規定修正
，應自行先行盤點近三年符合
情形並提前因應。 



貳、修正內容 

❖製程管道排氣管制規定(§13) 

 ◆製程 

優先管制使用 管制使用 乙烯、丙烯、丁二烯及甲醛  
新增使用 HRVOC相關製程之防制技術應達到 BACT規定 

相關製程 削減率及排放標準 



貳、修正內容 

❖HAPs浮頂槽加嚴規定(§16) 

 ◆VOCs液體儲槽 

 運作 HAPs相關製程(儲存丁二烯；採浮頂槽儲存丙烯腈、苯、乙苯等物料者)另訂附表管制 

 浮頂槽經改造後「 準用 」§17固定頂規定，不再適用 §18~ § 20浮頂槽設備檢查相關規範 

 季管制申報資料差異:內浮頂槽已密閉收集至防制設備之業者，自行決定採固定頂或內浮頂

執行相關檢查檢測 

內浮頂槽管制及檢查規定(§18、§20) 
固定頂槽規定:需保持氣密(<1000ppm) 
內浮頂槽規定:118/1/1前浮頂上方濃度≤34000ppm 



貳、修正內容 

❖儲槽清洗作業規定(§22) 

 ◆VOCs液體儲槽 

現行開槽條件以收集效率
95%難以認定，修正為置
換體積3倍，並明訂置換
體積計算依據 

濃度管制由槽內VOCs濃
度<34,000 ppm修正為
槽內 THC 濃度 <10,000 
ppm 

新增訂無人清槽規定及預
報空品不良得開槽清洗 



貳、修正內容 

❖新增槽車THC管制(§26)  

 ◆裝載操作設施及槽車 

分別對槽車公司及工廠端管制 

❖船舶裝載相關管制規定(§17 25 28)   
 船舶「裝卸」後 岸上固定頂槽呼吸閥檢查及維修規定 

 船舶「裝載」應依交通部化學液體船構造與設備規則規定裝設迴氣管」(需裝設

迴氣管約 84項) 

 船舶裝載作業迴氣管應拍照記錄 



貳、修正內容 

❖裝載操作管制技術規定  

 ◆裝載操作設施及槽車 

常壓槽及壓力槽分別管制 

壓力槽(丁
二烯)：氮 
氣吹趨、
真空抽引
系統 

常壓槽(丙
烯腈、苯
、乙苯)：
止漏型接
頭 

鎖緊時，利用推桿推開檔
板形成通路灌裝 
拔除時，推桿帶動檔板自
動復歸 

名詞解釋 

裝載
操作 

指將揮發性有機液體經裝載操作設施導入或
導出槽車、儲槽或油輪之操作 

裝載
操作
設施 

指裝載操作涵蓋之相關設施，包括灌裝臂、
泵浦、流量計、關斷閥、釋壓閥、管線、揮
發性有機物收集系統及其他相關閥件等 

工廠配合事項 
1.自行盤點:裝載操作設施相關設備，如泵浦、流量計
、關斷閥及管線等並提報，非僅許可核定L污染源 

2.船舶儲槽裝設迴氣管，應拍照記錄。建議提早因應 
 



貳、修正內容 

 ◆設備元件 

擴大納管對象，下修洩漏管制值及縮短修護時間 
新增HAPs製程之設備元件管制規定 

請自行盤點或評估:設備元件不
易維修者先行提報   
 

納管對象另行公告 



貳、修正內容 

 ◆廢水處理設施 

增納製程油水分離設備及儲槽之廢水收集系統及油水分離設備 
自行盤點收集清槽廢水的收集系統，後續提報清槽報告書時請
檢附檢測報告  

加強收受含氯製程廢水之廢水處理設施 VOCs逸散 
周邊執行THC或個別物種之監測 
1. 收受氯乙烯單體製程、二氯乙烷製程或聚氯乙烯製程之廢水處

理設施，應於距廢水處理設施二十公尺內設置具自動記錄功能
之氣體偵測設備，檢測設施周邊之總碳氫化合物、氯乙烯、二
氯乙烷或氯仿濃度，至少每十五分鐘自動傳送偵測濃度並做成
紀錄。 

2. 氣體偵測設備應保持功能正常，且每年依設備原廠手冊實施測
試及校正一次。 

 
 
 
工廠配合事項 
1.冷卻水塔在空污費申報時，請以許可證編號為主 
2.冷卻水塔未納入許可證中者，方以現場編號進行申報 



貳、修正內容 

 ◆歲修及維修 

 比照燃燒塔使用新增歲修主動通知 
前二日-1.簡訊或其他方式通報聯合服務專線台  2.網站或以其他方式公開說明 

 整年度因應預報空品不良限制密閉設施開蓋、儲槽開槽 

❖通報及空品不良限制(§42 43) 

❖密閉設施開蓋管制(§44) 



貳、修正內容 

 ◆附則 

 增納周界 VOCs量測方法及 HAPs標準管制依據 
由遙測改為監/檢測 
周界標準-「固定污染源空氣物排放標準」或 「固定污 染源有害空氣染物排
放標準」 
廠區周界 VOCs監/檢測結果異常時，要求業者進行可疑製程設備總體檢。 

❖周界遙測超標自主檢查規定(§47) 



貳、管制規定施行日期 
 



施行時間(114年7月1日起施行)： 

設置顯示水封操作狀態之水封槽壓力計於水封槽前。 

裝載操作或以槽車運輸丁二烯、丙烯腈、苯、乙苯等物料，應符合揮發性有機物

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之附表二規定，如採用止漏型接頭、密閉收集等。 

納管第二十四條規定揮發性有機液體裝載操作設施之設備元件: 

一、裝載之物料實際蒸氣壓一百七十mmHg以上，且單一裝載操作設施之年裝載

量五百立方公尺以上者。 

二、裝載之物料實際蒸氣壓二十一mmHg 以上者或裝載之物料含固定污染源空氣

污染防制費收費費率公告之個別污染物種類者；且單一裝載操作設施之年裝載量三

千五百立方公尺以上。 

三、運輸揮發性有機液體之槽車業者。但裝載操作設施屬加油站內以加油槍進行油

箱注油作業、變性燃料乙醇罐裝作業或天然氣罐裝作業者，不在此限。 



施行時間(114年7月1日起施行) ： 

芳香烴製造程序、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共聚合物化學製造程序、苯乙烯化學製

造程序所屬設備元件，應符合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之附表三所

列有害空氣污染物相關製程設備元件之設備及措施規定。 

法規第三十七條廢水處理設施適用對象新增納管第十五條規定揮發性有機液體儲

槽之廢水收集系統、油水分離設備 

收受氯乙烯單體製程、二氯乙烷製程或聚氯乙烯製程之廢水處理設施，應檢測設

施周邊之總碳氫化合物、氯乙烯、二氯乙烷及氯仿濃度。 



施行時間(114年7月1日起施行) ： 

第十五條:本章適用對象為公私場所之揮發性有機液體儲槽具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 。但儲存食用酒精、變性燃料乙醇、天然氣之儲槽或加油站之儲油槽
，不在此限。 

一、儲存物料之實際蒸氣壓一百七十mmHg以上者且單一儲槽容積十五立方
公尺以上。 

二、儲存物料之實際蒸氣壓二十一mmHg以上者或含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防
制費收費費率公告之個別污染物種類者；且單一儲槽容積一百立方公尺以上
。 

三、同一公私場所相同儲存物料實際蒸氣壓二十一mmHg以上者，且總儲槽
容積五百立方公尺以上。 



施行時間(115年1月1日起施行) ： 

儲存丁二烯、丙烯腈、苯、乙苯等物料之揮發性有機液體儲槽，應依附表一所列

規定辦理。 

裝載操作設施將化學物料導入船舶儲槽，應裝設迴氣管。 

船舶儲槽裝設迴氣管應拍照記錄。 

燃燒塔使用事件日定義加嚴至5000Nm3/日 



施行時間(115年7月1日起施行) ： 

HRVOC之排放標準，詳如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第十三條附表

第二項: 

適用對象:新設及既存污染源 

排放標準:削減率或排放濃度適用固定污染源最佳可行控制技術 

備註:控制或處理前排放揮發性有機物濃度達二千ppm 者僅適用排放濃度規定 



施行時間(116年1月1日起施行) ： 

法規第三條廢氣燃燒塔適用對象新增納管第十五條規定揮發性有機液體儲槽使用

之廢氣燃燒塔，其中儲存食用酒精、變性燃料乙醇、天然氣之儲槽或加油站之儲

油槽，不在此限。 



叁、管制現況及宣達 

近兩年法規查核違規情形仍以燃燒塔居多，如母火熄滅、設備異常

排放等，其中因為燃燒塔使用事件日定義即將加嚴，為非屬石油煉

製製程或輕油裂解製程者，其公私場所之所有廢氣燃燒塔每日處理

廢氣總流量大於五千立方公尺之情形。 

除燃燒塔使用事件30日/年外，新增揮發性有機物(石油煉製業5公

噸/年或其他石化製程2.5公噸/年)及二氧化硫年排放量(煉製每百萬

桶原油所排放的二氧化硫排放量0.25公噸/年)等2項，若業者排放超

量，即須提出改善計畫書，並據以推動後續廢氣減量工作。 

公私場所因提前完成改善以符合未來管制標準，應特別注意HAPs

之各項加嚴規定及各項設備要求。 



Q&A 



Q1.燃燒塔使用事件流量是否可以扣除非VOCs物質，例如氮氣、
CO、CO2。 

否，現行事件日並無可扣除非VOCs物質之規定，故所有物種之廢

氣流量皆須納入統計。 



Q2.依據燃燒塔使用計畫書，維持正壓之吹驅氣體屬於未納入廢氣
流量，如何申請扣除。 

需於使用計畫書設計資料檢附相關佐證資料，並檢附吹驅氣體(如

氮氣)流量之佐證紀錄始得扣除。 



Q3.現行燃燒塔空污費計算，其中操作時數是否需將維持正壓之吹
驅氣體納入計算。 

依據使用計畫書填寫說明維持正壓之吹驅氣體未納入廢氣流量，

故操作時數應可扣除吹驅氣體，惟須檢附佐證資料。 



Q4.燃燒塔VOCs排放量已改為年申報，如因VOCs排放量達改善計
畫書提送門檻，提報期程如何認定。 

因應燃燒塔VOCs空污費改為年申報，於每年一月底申報前一年度

排放量，故前一年度如達到改善計畫書提送門檻，應於2/1起三個

月內提送改善計畫書。另改善計畫書提送及核定期間如又發生使

用事件，需要3日內提送事件報告書。 



Q5.申報冷卻水塔VOCs排放量，如入水口濃度小於出水口濃度，
該如何計算。 

如冷卻水塔出入水口檢測值均為ND，則可以直接以0計算；如入

水口濃度小於出水口，且出水口VOC物種為加氯消毒之副產物如

氯仿，非屬製程之原物料，則出水口檢測報告不適合採用，故僅

可採用入水口之檢測報告。 



Q6.排放管道非屬定檢，則檢測報告引用規定為何? 

非屬指定公告應實施定期檢測者，應以每季申報截止日前一年內

之最近一次檢測結果及其他最近二次檢測結果，推估空氣污染物

排放量。 



Q7.申報油漆塗佈排放量，應檢附之佐證資料為何? 

申報油漆塗佈填寫數據包括油漆、調薄劑還有VOC比例計算過程

均須提供佐證資料，以供空污費審查時核對，佐證資料包括採購

紀錄、使用紀錄等可供審查確認之資料。 



Q8.未達VOCs列管應提送清槽報告書之儲槽，如進行清槽是否仍
需提送清槽報告書。 

屬「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第22條列管儲槽，

執行清槽作業再提送氣體削減紀錄報告書即可。 



Q9. VOC管理辦法附表三「有害空氣污染物相關製程設備元件之設
備及措施規定」，既存污染源設備元件之淨檢測值大於一百 ppm
者，具低洩漏型式設備元件替換計畫書如何提送。 

既存污染源設備元件之淨檢測值大於一百 ppm者，應於最近一次

停車或歲修期間，更換為低洩漏型式設備元件，更換期間最長不

得超過一次歲修期或二年；低洩漏型式設備元件替換計畫書請於

提送季管制申報時一併檢附，並依據計畫書內容進行更換。 



Q10.製程如因產銷因素，長期停止操作且管線設備均已排空，則是
否仍需依許可證進行記錄及相關污染源定檢 

應檢附操作紀錄及物料排空佐證資料函文申請暫停操作紀錄及定

期檢測，待製程恢復正常運作前另行報備並恢復操作紀錄及檢測

作業。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